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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财政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，削

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。财政

存量资金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体制原

因，如要盘活，则需在国务院所提各

项措施的基础上，更要从体制上入手。

首先，应由各级政府承担盘活财

政存量资金的责任和压力。盘活财政

存量资金，涉及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

执行问题，单靠财政部门与各预算部

门之间的协调难以解决问题。应要求

各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承担主要责任，

负责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，加大

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工作力度。

其次，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

治本之策。财政资金管理权限碎片化

加上预算编制的不科学，是财政存量

资金规模较大的体制原因。因此，按

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，加快预算

管理制度改革，尤其是重点支出挂钩

的制度优化和清理规范，专项转移支

付和专项资金的整合改革等，是盘活

财政存量资金的治本之策。

最后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，从技

术上改进预算编制科学性、加快预算

执行制度，是避免存量资金增加、盘

活已有存量资金的有效手段。为实现

这一目标，应大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，加强事中审计和问责的力度，

将改进预算编制和执行质量的压力传

递到财政和预算部门。 

2014 年 3 月底，仅重点审计的 9 个省

本级和 9 个市本级财政，存量资金就

达 7673 亿元。

如此巨额的财政存量资金的积累，

有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。一是预算编

制的准确性、科学性不够，存在预算

编制内容不完整、不细化，申请资金

超过实际需要等问题。在预算管理合

规性要求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，大量

财政资金只能以结余、结转等方式不

断累积起来。

二是各级政府在推动各项工作时

习惯采用“项目制”，导致目前专项资

金过多过散。按照审计署对部分省市

的审计结果，财政存量资金的 62.58%

是专项资金，而其中的 26.74% 已无法

按原用途使用。

三是以政府性基金或具有基金性

质的专款专用财政收入比重较高，财

政专户的清理和规范工作未完成。

四是如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农业等

领域采取挂钩机制的法定支出种类较

多，资金量较大，在五级政府框架下

要层层达标，但这可能并不符合当地

实际，从而使按预算执行困难，由此

导致资金大量结余、结转。

如何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？
需要指出，合理的财政存量资金

是必要的，但财政存量资金额度过高，

表明预算管理绩效和财政资金使用效

率存在问题。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则是

2015 年 1 月 21 日，国务院办公

室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

量资金工作的通知》。此前的 2014 年

12 月 24 日，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

常务会议，决定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

资金。

“盘活财政存量资金”进入国务院

常务会议的讨论议题，并非第一次。

2013 年 7 月 3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，

部署审计后整改工作，就首次提出研

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。

在 2015 年管理要求科学化、精细

化的财政新常态下，积极的财政政策

要更有力度，为此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、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显得越发重要。

财政存量资金如何产生？
所谓财政存量资金，与舆论中广

受关注的年末“突击花钱”是关联问题。

按照财政资金的管理程序，年初通过

预算程序将资金分配到各部门、单位

以及具体项目，进入预算执行环节。

由于财政管理制度上的一系列问题，

当前我国财政支出预算执行具有显著

的“前低后高”特点，年初及年中支

出进度慢，往往 40% 左右的预算资金

要留到四季度支出，就产生“突击花钱”

问题。如果预算安排的财政资金无法

在四季度正常支出，则在年末以结余、

结转等方式留在国库、财政专户或者

部门账户上，累积而成财政存量资金。

从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来看，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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